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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40

证券简称：新坐标 公告编号：

2018-056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坐标” ）于2018年4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投资理财，在上述额度内，由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 理财授权期限自公司2017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刊登的《新坐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3）。

2018年9月26日，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 ）认购了“杭州银行‘添

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81257）” ，认购金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投资的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181257）

产品风险评级 低风险产品

资金来源 闲置自有资金

认购金额 人民币10,000万元

投资期限 92天

产品起息日 2018年9月26日

产品到期日 2018年12月27日

产品观察日 2018年10月12日

预期收益率 较高收益率费4.1%/年，较低收益率1.1%/年。

收益说明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收益与AU （T+D）（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黄金现货延期交易价

格）的表现值挂钩，客户实际收益取决于AU（T+D）在观察日的表现，即收益率为较高收

益率或较低收益率。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杭州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受托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到期收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

（元）

1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步

步高”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17年7月

7日

随时赎回

（2017年9

月29日赎

回）

1,000 65,260.27

2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步

步高”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00

2017年7月

26日

随时赎回

（2017年9

月29日赎

回）

1,200 61,446.58

3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7年第4694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7年9月

30日

2017年10

月20日

5,000 95,890.41

4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

第170297预约61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2017年10

月20日

2017年12

月20日

4,000 267,397.26

5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

（BFDG170468）

保本保证

收益型

5,000

2017年10

月27日

2017年12

月18日

5,000 274,246.58

6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第

170224期预约91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

2017年11

月1日

2018年1月

31日

1,000 94,739.73

7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

（BFDG170579）

保本保证

收益型

10,000

2017年11

月29日

2018年1月

29日

10,000 701,917.81

8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7�年第4829�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7年12

月20日

2018年1月

29日

5,000 208,219.18

9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70365预约32天

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2017年12

月22日

2018年1月

23日

4,000 154,301.37

10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80047期预约32

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2018年1月

25日

2018年2月

26日

4,000 143,780.82

11

农业银

行

中国农业银行“汇利丰”

2018年第4200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8年2月

1日

2018年3月

13日

5,000 208,219.18

12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80058期预约125

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8年1月

31日

2018年6月

5日

5,000 388,356.16

13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80059期预约62

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6,000

2018年1月

31日

2018年4月

3日

6,000 443,342.47

14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80086期预约34

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000

2018年2月

28日

2018年4月

3日

4,000 152,767.12

15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80104期预约63

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8年3月

20日

2018年5月

22日

5,000 388,356.16

16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80118期预约63

天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2018年4月

10日

2018年6月

12日

10,000 733,561.64

17

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添利

宝”净值型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

类、非保本

浮动收益

型

4,500

2018年6月

19日

2018年9月

4日部分赎

回

4,200 350,910.49

2018年9月

21日赎回

300 28,739.67

18

杭州银

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80621）

结构性存

款

10,000

2018年6月

20日

2018年7月

23日

10,000 409,904.88

19

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添利

宝”净值型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

类、非保本

浮动收益

型

500

2018年6月

22日

2018年9月

21日赎回

500 46,354.31

20

杭州银

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80874）

结构性存

款

10,000

2018年7月

24日

2018年9月

24日

10,000 685,563.17

21

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添利

宝”净值型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

类、非保本

浮动收益

型

3,200

2018年7月

30日

2018年9月

21日赎回

3,200 171,407.94

22

杭州银

行

“幸福99”卓越增盈（尊

享）第180189期预约181

天型

开放式非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2018年9月

6日

2019年3月

6日

\ \

23

工商银

行

中国工商银行法人“添利

宝”净值型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

类、非保本

浮动收益

型

4,000

2018年9月

21日

无固定期限 \ \

24

杭州银

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81257）

结构性存

款

10,000

2018年9月

26日

2018年12

月27日

\ \

截至本公告日， 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累计进行投资理财尚未到期的金额为人民币

19,0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授权额度。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购买标的为短期、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公司资金管理的专项制度，规范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

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3、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自有资金灵活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

五、备查文件

1、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2、杭州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杭州新坐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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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引力传媒”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18年9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衍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发展、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丽女士、北京

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该项财务资助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使用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该额度；到期后，经双方协商亦可展期。

本次财务资助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及其他额外费用，亦无需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免于按关联交易方

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条件，故按照普通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和披露。

具体情况详见本决议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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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蒋丽女士、

北京合众创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创世” ）拟向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

财务资助。 该项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可以循环使用该额度；到期后，经

双方协商亦可展期。 本次财务资助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及其他额外费用，亦无需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

●罗衍记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蒋丽女士为罗衍记先生配偶，合众创世为罗衍记先生全资持股的

企业，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董

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免于按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条件， 故按照普通交易事项进行了审

议和披露。

●本次财务资助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 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1、基本情况

2018年6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向公司提

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600万元的财务资助，该项财务资助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及其他额外费用，亦无

需公司向其提供抵押或担保，同月，公司收到了罗衍记先生向公司提供的借款9,600万元。 截至目前，

公司已还清上述借款。

为支持公司发展、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拟再次向公

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该项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

内可以循环使用该额度；到期后，经双方协商亦可展期。 本次财务资助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及其他额外

费用，亦无需公司提供抵押或担保。

2、审议程序

罗衍记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蒋丽女士为罗衍记先生配偶，合众创世为罗衍记先生全资持股的企

业，蒋丽女士和合众创世系罗衍记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财务资助构成关联交易，但鉴于本次财务

资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向公司收取利息及其他额外费用，亦无需公司向其提供抵押或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免

于按关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的条件，故按照普通交易事项进行了审议和披露。

2018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的审议。

二、财务资助方基本情况

罗衍记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截至目前，罗衍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900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67%；其一致行动人蒋丽女士为罗衍记先生的配偶，截至目前，蒋丽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9%；其一致行动人合众创世为罗衍记先生全资持股的企业，截

至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9%。

三、本次财务资助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罗衍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系支持公司发展、满足公司资金

需求，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支持和信心。

通过本次财务资助，可有效补充公司现金流、满足公司资金周转需求，有助于公司及时把握市场

机会，加快公司发展速度，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引力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95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9月25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泰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泰禾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杭州富阳野风乐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同意

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禾” ）、北京泰禾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禾嘉信” ）、杭州富阳野风乐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野风” ）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10亿元、6亿元、10亿元，担保期限分别为2年、12个月和3年，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司2018-193、2018-194号公告）。

为了保证担保的公平对等，被担保人北京泰禾、北京泰禾嘉信、富阳野风分别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担

保提供了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东石东一路1号院4号楼109

法定代表人：葛勇

注册资本：29,229.309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8月13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建筑材料、建筑设备。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北京泰禾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北京泰禾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6,931.13 753,641.80

负债总额 609,486.66 616,366.4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 1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09,486.66 616,366.41

净资产 137,444.47 137,275.39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7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14.29 -

利润总额 229.26 -3,393.69

净利润 169.08 -2,545.84

经核查，被担保方北京泰禾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名称：北京泰禾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新源大街30号院1号楼2层(02)2003

法定代表人：葛勇

注册资本：1,42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4月23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北京泰禾嘉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北京泰禾嘉信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42,248.04 1,117,736.34

负债总额 1,372,945.10 1,096,789.8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79,920.00 49,130.00

流动负债总额 1,240,990.23 1,094,835.01

净资产 69,302.94 20,946.46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7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453.80 100,447.25

利润总额 1,809.74 18,172.22

净利润 1,356.47 13,629.16

经核查，被担保方北京泰禾嘉信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名称：杭州富阳野风乐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富阳区银湖街道九龙大道69号

法定代表人：邵昶魁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8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富阳野风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与富阳野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1,732.05 192,558.42

负债总额 213,114.99 173,338.6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流动负债总额 213,114.99 173,338.63

净资产 18,617.06 19,219.79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7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803.64 -1,846.78

净利润 -602.73 -1,385.09

经核查，被担保方富阳野风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备查文件

1、北京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反担保函；

2、北京泰禾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反担保函；

3、杭州富阳野风乐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反担保函。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96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

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运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

禾” ）接受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提供的不超过9亿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接受厦门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8.2亿元的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作为担保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

新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新海岸” ）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福州新海岸已召开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43号奥林匹克教学楼七层

法定代表人：郑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批发、代购代销；室内外设计、装饰装修；建筑、市政绿化、园

林景观的设计；建筑工程技术、园林绿化工程技术、室内设计、劳务信息、企业管理、企业营销、人力资源

信息、酒店管理、财务信息的咨询。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76,676.06 5,381,292.17

负债总额 6,136,956.02 5,253,471.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560,225.00 781,685.00

流动负债总额 5,825,821.02 4,912,676.86

净资产 139,720.04 127,820.31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7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320.13 9,976.76

利润总额 8,797.60 1,510.15

净利润 11,899.73 2,492.18

经核查，被担保方福州泰禾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被担保人：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州新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17.2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9,033,08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的560.80%。 其中，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453,507万元，其余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福州新海岸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97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9月21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8年9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南昌茵梦湖项目三家标的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见公司2018-198号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 本次收购事项所涉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

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

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 三家标的公司持有的项目地块位于南昌县银三角区域，属于昌南组团，交

通通达便利，依托南昌城市规划，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本次交易以三家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依据，交易价格参考评估值，较账面值有较大的溢价，系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当地市场发展情况所做的

评估，具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98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南昌茵梦湖

项目三家标的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房地产项目资源，2018年9月27日，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泰禾” ）与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康庄投资” ）、吕泽亮、胡晓霞签署了《关于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

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书》、《关于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

让协议书》，以相关标的公司股权评估结果及审计报告为依据，具体收购标的及收购价格如下：

收购标的 股权对价（万元） 承接债务（万元） 总对价（万元）

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25%股

权

30,000.00 43,896.56 73,896.56

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4,000.00 12,890.05 16,890.05

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100%股权

6,000.00 6,386.46 12,386.46

合计 40,000.00 63,173.07 103,173.07

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茵梦湖置业” ）设立于2011年7月25日，注册资本139,500万

元，福州泰禾已于2018年1月22日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茵梦湖置业75%的股权（详见公司2018-25号公告），

康庄投资持有茵梦湖置业25%股权。 茵梦湖置业拥有的位于茵梦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内的土地基本情

况为：B地块94.7亩商业用地和F、G、H、I、J、K、L、M共694.04亩住宅用地，土地面积合计788.74亩。

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风置业” ）设立于2014年2月12日，注册资本38,000万元，康

庄投资持有欧风置业100%股权。 欧风置业拥有的位于茵梦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内的土地基本情况

为：S地块64.24亩居住用地。

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茵梦湖酒店” ）设立于2011年10月28日，注册资本

1,000万元，康庄投资持有茵梦湖酒店10%股权，胡晓霞持有茵梦湖酒店90%股权。茵梦湖酒店拥有的位

于茵梦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内的土地基本情况为：C地块44.24亩商业用地。

本次收购完成后，福州泰禾将持有茵梦湖置业100%股权、欧风置业100%股权、茵梦湖酒店100%股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1、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南大道999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办公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南大道999号

法定代表人：吕泽亮

注册资本：13,188.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789704194P

成立日期：2006年6月1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证经营）；实业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除外）；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股东情况：吕泽亮持股90%，孙建强持股10%

康庄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根据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http://shixin.court.gov.cn/）、 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公示的信息，康庄投资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及四项诉讼

执行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执行法院 法律生效文书确定的主要义务

1

（2015） 金永执民字 第

03779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900万元及违约金

2 （2016）赣10执66号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

3 （2016）赣0121执1526号 江西省南昌县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本金680万元及利息

4 （2016）赣10执91号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

经核查，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四项案件已经全部执行完毕，不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

2、吕泽亮

身份证号码：330722********7916，住所为江西省南昌市。 吕泽亮系康庄投资的实际控制人。

吕泽亮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根据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http://shixin.court.gov.cn/）、 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公示的信息，吕泽亮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及十项诉讼执

行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案号 执行法院 法律生效文书确定的主要义务

1

（2013） 金 永 执 民 字 第

03354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955万元及违约金

2

（2014） 金 义 执 民 字 第

03374号

义乌法院 未履行37,328,480元

3

（2015）金永执民字第01355

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650万元及利息

4

（2015）金永执民字第03779

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900万元及违约金

5 （2016）浙0782执2069号 义乌法院 未履行22,498,146.75元

6 （2016）赣10执91号 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4,000万元及利息

7 （2017）浙0782执1490号 义乌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

8 （2017）浙0784执3329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

9 （2018）浙0784执175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60万元及利息

10 （2018）浙0784执3040号 永康市人民法院

归还借款本金32,788,002.7元及利息、罚息、复

息和律师代理费6115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核查，截至公告披露日，案件（2013）金永执民字第03354号、（2015）金永执民字第01355号、

（2015）金永执民字第03779号、（2016）赣10执91号已经全部执行完毕，其他案件正在执行，与本次交

易所涉标的无关，不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

3、胡晓霞

身份证号码：330722********3626，住所为江西省南昌市。 胡晓霞持有茵梦湖酒店90%的股权。

胡晓霞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茵梦湖置业

1、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南大道999号103室

法定代表人：方宏浩

注册资本：139,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7月25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康庄投资 34,875 25 - -

福州泰禾 104,625 75 139,500 100

合计 139,500 100 139,500 100

2、茵梦湖置业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3月31日

（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990.69 53,896.85

负债总额 43,896.56 43,651.34

所有者权益 10,094.12 10,245.51

应收账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1.90 0.0150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在报告期间内，茵梦湖置业主要经营活动已停止，因此财务报表的主要编制目的是反映截至2018年

3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用于公允评价公司的权益价值，仅编制茵梦湖置业的资产负债表。

经核查，茵梦湖置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欧风置业

1、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县迎宾南大道999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方宏浩

注册资本：38,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2月12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康庄投资 38,000 100 - -

福州泰禾 - - 38,000 100

合计 38,000 100 38,000 100

2、欧风置业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3月31日

（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62.56 5,462.56

负债总额 12,890.05 12,890.05

所有者权益 -7,427.49 -7,427.49

应收账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在报告期间内，欧风置业主要经营活动已停止，因此财务报表的主要编制目的是反映截至2018年3

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用于公允评价公司的权益价值，仅编制欧风置业的资产负债表。

根据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 （http://shixin.court.gov.cn/）、 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公示的信息，欧风置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案号：（2015）

杭江执民字第02464号，欧风置业作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金额为4,793,758.21元人民币。 经核查，该执

行标的金额已于2017年6月全部执行完毕，不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

（三）茵梦湖酒店

1、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迎宾南大道999号106室

法定代表人：吕泽亮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0月28日

经营范围：酒店项目投资、酒店企业管理（餐饮经营除外）房地产开发。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胡晓霞 900 90 - -

康庄投资 100 10 - -

福州泰禾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1,000 100

2、茵梦湖酒店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8年3月31日

（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9.95 1,139.95

负债总额 6,386.46 6,380.56

所有者权益 -5,246.51 -5,240.61

应收账款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在报告期间内，茵梦湖酒店主要经营活动已停止，因此财务报表的主要编制目的是反映截至2018年

3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用于公允评价公司的权益价值，仅编制茵梦湖酒店的资产负债表。

经核查，茵梦湖酒店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其他说明

1、根据茵梦湖置业、欧风置业、茵梦湖酒店的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显示，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

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2、截至目前，茵梦湖置业、欧风置业、茵梦湖酒店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对

外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与康庄

投资、吕泽亮和胡晓霞无经营性往来，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3、公司与交易各方在协议中约定：（1）各方确认所收购股权及土地不存在查封、冻结、抵押、质押、

担保等情形以及（2）本协议签署完成，上述两个条件全部完成后3日内，乙方将相关股权转让给甲方，并

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本次交易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包含茵梦湖置业25%股权、欧风置业100%股权、茵梦湖酒店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上述公司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相关债权债务仍由相应公司享有或承担，不涉及债权债

务的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协议书

甲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吕泽亮

丁方：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和基准日

（1）乙方持有的茵梦湖置业25%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

（2）各方同意本协议基准日为2018年3月31日。

2、转让方案和流程

在（1）甲乙双方确认茵梦湖置业25%股权及土地不存在查封、冻结、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以及

（2）本协议签署完成，上述两个条件全部完成后3日内，乙方将茵梦湖置业25%股权转让给甲方，并进行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转让价款和支付

（1）经各方协商后确认茵梦湖置业25%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30,000万元（税前）。

（2）甲方应在茵梦湖置业25%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甲方名下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8,000万

元。

（3）在茵梦湖置业25%股权已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且茵梦湖置业的债务清理完毕后，2018年12月1

日前，甲方将剩余转让价款22,000万元支付乙方。

（4）截至基准日茵梦湖置业账面已列举的债务共计43,896.56万元，由茵梦湖置业继续承担，并由

甲方负责予以清偿。

4、税收

（1）乙方转让茵梦湖置业25%股权应缴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2）茵梦湖置业25%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前茵梦湖置业所发生或已存在但尚未缴纳的税费由

乙方负责承担并完成缴纳清理，税费包含但不限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

5、经营管理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全面负责茵梦湖置业的经营管理，乙方退出且不再参与。

6、乙方和丙方的承诺与保证

（1） 乙方和丙方承诺除附件列举债务外， 茵梦湖置业25%股权及茵梦湖置业不存在其他债务、纠

纷、责任和权益负担等，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涉及茵梦湖置业土地的债务、纠纷、诉讼、处罚、责任和权益负

担等。

（2）乙方和丙方均有合法充分的权利和权限，签订和履行本协议。

7、担保

丙方为乙方履行本协议及应向甲方承担的违约责任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 保证期限自乙方合

同义务签订之日起至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

8、违约责任

如因为茵梦湖置业名下土地存在的土地迟延开发和土地闲置问题导致茵梦湖置业需支付迟延开竣

工违约金、土地闲置费以及土地被政府收回等，全部责任和后果均由乙方承担，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损失包括茵梦湖置业应向政府或者第三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可获取的茵梦湖置业名下土地开发收

益等）。 同时，甲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

9、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估值报告，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8）第023号估值报

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茵梦湖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茵梦湖置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致同审字〔2018〕第351ZA0084号）确认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

为人民币10,094.12万元，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120,403.88万元，增值

110,309.76万元，增值率1,092.81%。

本次茵梦湖置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 主要为茵梦湖置业的 “存货———开发成

本”增值110,309.76万元所致，因近年来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有较大程度上涨，土地价值的提升致评估

增值较大。

10、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二）关于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书

甲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吕泽亮

丁方：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和基准日

（1）乙方将欧风置业100%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

（2）各方同意本协议基准日为2018年3月31日。

2、转让方案和流程

在（1）甲乙双方确认欧风置业100%股权及土地不存在查封、冻结、抵押、质押、担保等情形以及

（2）本协议签署完成，上述两个条件全部完成后3日内，乙方将欧风置业100%股权转让给甲方，并进行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转让价款和支付

（1）经各方协商后，确认欧风置业100%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000万元（税前）。

（2）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如下：

甲方应在欧风置业100%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甲方名下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4,000万元。

（3）截至基准日欧风置业账面已列举的债务共计12,890.05万元，由欧风置业继续承担，并由甲方

负责予以清偿。

4、税收

（1）乙方转让欧风置业100%股权应缴纳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2） 欧风置业100%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前欧风置业所发生或已存在但尚未缴纳的税费由乙

方负责承担并完成缴纳清理，税费包含但不限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甲方

有权从后期未支付价款中进行扣除，或保留对乙方和丙方追偿的权利。

5、经营管理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全面负责欧风置业的经营管理，乙方退出且不再参与。

6、乙方和丙方的承诺与保证

（1）乙方和丙方承诺除附件列举债务外，欧风置业100%股权及欧风置业不存在其他债务、纠纷、责

任和权益负担等，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涉及欧风置业土地的债务、纠纷、诉讼、处罚、责任和权益负担等。 若

出现或有义务，甲方有权从后期未支付价款中进行扣除，或保留对乙方和丙方追偿的权利。

（2）乙方和丙方均有合法充分的权利和权限，签订和履行本协议。

7、担保

丙方为乙方履行本协议及应向甲方承担的违约责任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 保证期限自乙方合

同义务签订之日起至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

8、违约责任

如因为欧风置业名下土地存在的土地迟延开发和土地闲置问题导致欧风置业需支付迟延开竣工违

约金、土地闲置费以及土地被政府收回等，全部责任和后果均由乙方承担，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损

失包括欧风置业应向政府或者第三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可获取的欧风置业名下土地开发收益等）。 同

时，甲方有权选择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

9、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估值报告，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8）第024号估值报

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欧风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欧风置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致同审字〔2018〕第351ZC0079号）确认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为人

民币-7,427.49万元，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4,584.95万元，增值12,

012.44万元。

本次欧风置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主要为欧风置业的“存货———开发成本” 增

值12,012.44万元所致，因近年来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有较大程度上涨，土地价值的提升致评估增值较

大。

10、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关于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协议书

甲方：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一：江西康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二：胡晓霞

丙方：吕泽亮

丁方：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和基准日

（1）乙方一将持有的茵梦湖酒店10%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乙方二将持有的茵梦湖酒店

90%股权转让给甲方，甲方同意受让。 乙方一和乙方二就本条约定的茵梦湖酒店股权转让放弃优先购买

权。

（2）各方同意本协议基准日为2018年3月31日。

2、转让方案和流程

在（1）甲方、乙方一和乙方二确认茵梦湖酒店100%股权及土地不存在查封、冻结、抵押、质押、担保

等情形以及（2）本协议签署完成，上述两个条件全部完成后3日内，乙方一和乙方二将茵梦湖酒店100%

股权转让给甲方，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转让价款和支付

（1）经各方协商后确认茵梦湖酒店100%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0万元（税前），其中乙方一持

有的茵梦湖酒店10%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600万元（税前），乙方二持有的茵梦湖酒店90%股权转让

价款为人民币5,400万元（税前）。

（2）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如下：

甲方应在茵梦湖酒店100%股权工商登记变更至甲方名下后3日内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6,000万元，

其中乙方一600万元，乙方二5,400万元（甲方还需从该转让价款中扣除代扣代缴的乙方二应缴纳的税

费，扣除后金额支付给乙方二）。

（3）截至基准日茵梦湖酒店账面已列举的债务共计6,386.46万元，由茵梦湖酒店继续承担，并由甲

方负责予以清偿。

4、税收

（1）乙方一和乙方二转让茵梦湖酒店100%股权应缴纳的税费由乙方一和乙方二承担，甲方有权从

转让价款中代扣代缴。

（2） 茵梦湖酒店100%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前茵梦湖酒店所发生或已存在但尚未缴纳的税费

由乙方一和乙方二负责承担并完成缴纳清理，税费包含但不限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税、土地

增值税等，甲方有权从后期未支付价款中进行扣除。

5、经营管理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由甲方全面负责茵梦湖酒店的经营管理，乙方一和乙方二退出且不再参

与。

6、乙方和丙方的承诺与保证

（1）乙方一、乙方二和丙方承诺除附件列举债务外，茵梦湖酒店100%股权及茵梦湖酒店不存在其

他债务、纠纷、责任和权益负担等，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涉及茵梦湖酒店土地的债务、纠纷、诉讼、处罚、责

任和权益负担等。 若出现或有义务，甲方有权从未支付对价中扣除，扣除不足部分有权追偿。

（2）乙方一、乙方二和丙方均有合法充分的权利和权限，签订和履行本协议。

7、担保

丙方为乙方一和乙方二履行本协议及应向甲方承担的违约责任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 保证期

限自乙方一和乙方二合同义务签订之日起至履行期限届满后三年。

8、违约责任

如因为茵梦湖酒店名下土地存在的土地迟延开发和土地闲置问题导致茵梦湖酒店需支付迟延开竣

工违约金、土地闲置费以及土地被政府收回等，全部责任和后果均由乙方一和乙方二承担，并赔偿给甲

方造成的损失（损失包括茵梦湖酒店应向政府或者第三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可获取的茵梦湖酒店名下

土地开发收益等），乙方一和乙方二对前述责任、后果、赔偿等均承担连带责任。同时，甲方有权选择继续

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

9、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参考标的公司估值报告，由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8）第025号估值报

告，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茵梦湖酒店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茵梦湖酒店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致同审字〔2018〕第351ZC0077号）确认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为

人民币-5,246.51万元，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6,124.54万元，增值11,

371.05万元。

本次茵梦湖酒店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较大， 主要为茵梦湖酒店的 “存货———开发成

本”增值11,371.05万元所致，因近年来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有较大程度上涨，土地价值的提升致评估增

值较大。

10、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不涉及公司募集说明书

所列示的项目。

六、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标的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

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 三家标的公司持有的项目地块位于南昌县银三角区域，属于昌南组团，交通通达

便利，依托南昌城市规划，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本次交易以三家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依据，交

易价格参考评估值，较账面值有较大的溢价，系第三方评估机构根据当地市场发展情况所做的评估，具

有合理性。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南昌市场，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三家标的公司持

有的项目地块交通通达便利，依托南昌城市规划，未来发展潜力较大，且在当地开发公司产品，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方向。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在前期对区域发展及市场情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股权

收购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交易价格参考评估值，较账面值有较大的溢价，系第三方评估机构根

据当地市场发展情况所做的评估，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受让茵梦湖置业25%股权、欧风置业100%股权、茵梦湖酒店100%股权的事项。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增加项目土地储备，有利于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公司

已于2018年1月22日通过竞拍方式取得茵梦湖置业7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茵梦湖项目的

开发土地面积得到进一步扩大，形成协同效应。 茵梦湖项目位于南昌县银三角区域，属于昌南组团，交通

通达便利，依托南昌城市规划，未来发展潜力较大。 该项目地块容积率低，适合开发公司高溢价产品。 本

次收购有利于公司利用资金、品牌的优势，保障项目品质，加快项目建设，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茵梦湖置业、欧风置业、茵梦湖酒店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本

次交易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书；

2、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1-3月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18】第351ZA0084号）；

5、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1-3月审计报告》

（致同审字（2018）第351ZC0079号）；

6、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南昌茵梦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1-3月审计报

告》（致同审字（2018）第351ZC0077号）；

7、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涉及的南昌茵梦湖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2018）第023号）；

8、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涉及的南昌欧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2018）第024号）；

9、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州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股权

收购涉及的南昌茵梦湖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 （2018）第

025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